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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於 2001 年頒行《志願服務法》，2013 年《志願服務法》修法新增「中央主

管機關應至少每五年舉辦志願服務調查研究，並出版統計報告。」反映出對志願服務

基本現況調查與相關議題研究的重視。台灣對志願服務議題的研究多集中於實務議題

之探究，對國際志願服務潮流的討論相對較為欠缺。而 2010 年適有「歐盟志願服務

研究」報告出版，歐盟亦訂 2011 年為「志願服務年」（European Year of Volunteering），

大力倡行志願服務並將之與歐盟整合及國家發展相結合。本文從「歐盟志願服務研究」

出發，探討歐盟會員國的志願服務現況及議題趨勢；以及分析歐盟國家志願服務政策

的新架構，並闡析不同類型會員國家的志願服務法制架構，進而對台灣的志願服務法

制進行反思。

關鍵字：歐盟、志願服務、教育訓練、志願服務法、整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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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volunteering has long been acknowledged by EU. This research

contains the key finding of a Study on Volunteering in the EU and the main outcome of

some national reports from EU member countries on volunteering policies. From the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of EU, we will see clearly how the concepts related to

volunteering are constructed under the European goals: social,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rategies related to volunteering are discussed so

a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deas to practices in

cross-nat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The paper offers some reflections on Taiwan’s newly 

revised Volunteering Act from the EU points of strategies and member states action

experiences. Suggestions have been made to Taiwan’s soci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volunteering issues to focus more on the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perspectives and to

create learning transformation in the services offered by volunteering organizations.

Keywords: EU, volunteer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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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性的「志願服務」運動乃 1971 年由聯合國發起推動，各國政府及民間組

織亦有積極的回應與發展。1985 年更進一步開始有國際志工日（International

Volunteer Day, IVD）運動；2001 年「國際志工年」之推動使全球國家有機會正式

回應志願服務的潮流，也強化志願服務在現代國家及社會運作的必要。

台灣的《志願服務法》自 1989 年進行立法研擬，於 2001 年 9 月公布施行，再於

2013 年 6 月增修。2001 年的志願服務立法，可謂是回應國際志工年的具體行動，而

與國際議題及行動接軌。事實上，我國的志願服務法，其法案草擬主要乃參酌西班牙

1996 年所訂的志願服務法草擬法案條文（賴兩陽，2008）。在志願服務法的架構下，

志願服務成為重要的社會活力之一，學者亦投入志願服務的法制及實務議題，對志願

服務法制的內涵及實務應用的探究予以深化（呂朝賢，2002；張英陣，2003；曾華源，

2005a；林勝義，2009）。在實務運用取向的發展中，近年有關志願服務的論文則多集

中於組織志工運用及志工個人動機等實務性議題，而對於國際志願服務潮流的探討則

相對較少。

2010 年「歐盟志願服務研究」報告出版，歐盟亦將 2011 年訂為「志願服務年」

（European Year of Volunteering），各會員國對此二個行動也提出相對應的新政策行

動，這些新政策行動架構乃部分回應當前經濟全球化時代中的經濟困境，而將志願服

務與成人教育、職業訓練相結合，歐盟國家的新政策的確賦予志願服務新的時代及社

會意義。

在台灣，雖然志願服務有傳統的社會及宗教基礎，但在國家大力倡行志願服務運

動後，志願服務已然與國家發展、社會需要相結合，志願服務人力也成為非營利組織

的重要資源。2013 年進行志願服務法的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新增條文為「第五

條之一：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五年舉辦志願服務調查研究，並出版統計報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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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調查資料作為實務推動的依據。此反映出台灣現今志願服務發展的議題：政策理

念的深化、基本現況調查與相關議題研究的必要性。長久以來，志願服務實務工作是

以現況提升及改善服務品質為規劃方向，或因未有實務調查結果，則欠缺志工組織發

展規劃的依據，今年的修法增修中央主管機關的調查研究及統計報告責任，則可作為

實務推動的依據，展現出對務實發展的期待。就此而言，其深層的核心價值與歐盟近

年立基於回應經濟全球化中的志願服務新架構，或有部分的連結。

基此，本文的目的在於從「歐盟志願服務研究」出發，探討歐盟會員國的志願服

務現況及議題趨勢；以及分析歐盟國家志願服務政策的新架構，並闡析不同類型會員

國家的志願服務法制架構，進而對台灣的志願服務法制進行反思。

貳、台灣志願服務的政策議題

志願服務雖或被認為是民間活力的展現，但在政府完成志願服務法後，政府的法

制架構對人民投入志願服務活動之實況、非營利組織運用志願服務人力有實質的作用

及影響。即政府的志願服務法制有優先檢視的必要。台灣志願服務的政策議題又以法

制規範之必要性及對志願服務性質的認知二者最為重要。

首先，在政府及社會大眾對志願服務法制的立場方面。賴兩陽（2008）指出台灣

志願服務法制化過程及實務推動考量的重要議題為：認為政府對「志願服務法」的態

度宜為「低度管理，高度自治」，以符志願服務之本旨。至於是否制定專法的討論上，

則認為政府各部門原來是本於主管業務需要發展志願服務，立法可以使「志願服務」

成為政府相關部門法定業務的一部份，將整合或發展相關志願服務提升層次為各級政

府法定職責之一部分，有助於促使政府積極支持志願服務工作。專法對志願服務團體

亦具理念及實務落實的助益功能。

不過，亦有學者提出進一步的討論。一般認為，志願服務法的作用係由三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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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塑：即功效框架、誘因框架及意義框架。呂朝賢（2002）即指出：從政策公正性

與實然性原則來分析，指出三個框架的思維其限制。進而建議（呂朝賢，2002）：1.

對志願服務的定義應更寬廣，除強迫性行為外，只要行為本身對社會之貢獻大於個人

投入之成本與收益者，皆可視為志願服務行為。2.在政策誘因方面，認為教育或兵役

等二項優惠並非關鍵，志願服務參與平台的建構才是正途。3.在效益方面，志願服務

的社會貢獻，如社會資本累積與社會包容涵養的重要性應被強調，而非僅關注經濟價

值。同樣的，曾華源（2005a）指出：志願服務法可能窄化志願服務之參與精神；台

灣志願服務法恐將志願服務窄化為被動參與且需被機構管控。顯然，若將志願服務定

位為公共事務和社會公益之輔助性服務，將被視為是組織運用和管控之人力，而非參

與事務之主體，因而仍存在侷限性。

其次，對於志願服務活動的性質為何，學者們亦有不同的討論爭辯。一部分學者

關心於志工訓練，重視參與者的品質提升及運用機構的人力資源安排。陳麗光（2011）

指出：志工在服務過程中的學習乃經由多種學習方式發生，其中核心學習發生在志工

訓練、做中學，其他多元學習則透過觀察、思考與反思等產生。其中整合多元學習途

徑是令志工認為訓練工作極有價值之處，對於志工參與及滿意有其重要性。

王順民（2005）則從行動實踐（witness）及理念（idea）來觀察志願服務，而指

出其間的落差：台灣「志願服務」中的志工教育訓練在於思索如何藉由職前、在職與

職外的教育學習機制，以不斷地增補志工的服務知能，特別是一種「不斷隨時在做準

備」之學習充權（empower）以及能力本位的認知心態，尤有進者，似出現只有服務

沒有學習的迷思與吊詭。特別是犧牲奉獻雖是志工的參與主體性展現，但如果志工對

人群服務未有正確認知，也可能因同儕團體壓力造成內心不一定喜歡但卻還是要有所

行動，這挑戰了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志願服務內涵。如何建構起對於志願服

務工作的身份認同，到持續性行為的組織承諾，以及不斷的反省精進學習，才不致使

志願工作淪落為消耗的殘餘性質（王順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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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有學者從志願服務之本質來看，認為志願服務提供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

機會和管道。張英陣（2007）認為應探究多元化的機構參與的議題，即強調多元的參

與的機會，非營利組織及政府部門為了擴大民眾參與及讓社會大眾認識組織而使用志

願服務人力。固然，志願服務的實務議題頗多，但是否宜以法制規範及對志願服務性

質的認知二者最為核心，其他諸如是否進行全國性的志願服務調查、提供志工保險、

志工榮譽促進等皆可謂受此二議題影響。在理解其他國家（或歐盟）的思維與做法後，

吾人將再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參、歐盟經驗

一、背景

（一）歐盟經驗的先趨性與參照意義

所謂「歐盟經驗」至少指涉三個層面，即：1.歐盟回應全球化發展的超國家政策

及跨國整合方案；2.歐盟會員國家對於歐盟政策的認知∕立場∕回應方案，以及 3.歐盟會

員國家針對國內教育制度課題的個別政策。從這三層面可析見歐盟經驗在不同層次政

策主體的策略規劃重點，對亞洲國家面對全球化與內部社會變遷改革發展需要，具有

參照意義。

如眾人所知，歐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具原創而成功之政治組織實驗。歐盟

是一個真實可以交流分享共治主權的場合；無論從經濟、移民、法律、社會發展、教

育訓練、環保、國防領域的交流帶來國家整體及區域整合利益。歐盟亦致力於關乎長

期發展與社會融合的策略：建立歐洲成為知識社會，以教育訓練長期伙伴關係建構為

主要方法，「終身學習」是各種實踐行動的指導原則與共有理念。

同時，歐盟也採行聯合國推動志願服務之理念，然歐盟與聯合國的主要差異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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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志願服務視為歐盟整合策略的一環。要深入理解歐盟的志願服務發展議題及策略，

必需從歐盟的整合目標與教育訓練「終身學習社會」及「知識歐洲」主軸性的理念著

手。

（二）歐盟「志願服務」概念界定

2002 年歐盟會議推動歐洲青年志願服務1議題，將「青年志願活動」界定為：供

人們志願參與的各類型自願活動，對任何人開放，無酬，依個人意願而進行，具有非

正規教育特性，提供附加社會價值的活動。「青年志願服務」之定義為：附屬於志願

活動的一部分服務工作，具有以下特性：特定期間、有清楚的目標∕內容∕任務∕結構∕工

作架構、有適當的支持與法律保護及社會保護（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4）。

2006 年歐洲青年論壇（European Youth Forum, 2006）將志願服務界定為：（1）

在個人自由意志之下，承諾提供個人的時間與精力從事使他人受益並便社會受惠的行

動；（2）該志願活動無酬，但可對於志工執行義務活動中衍生費用進行補貼；（3）需

具有非營利的特性，並在非政府組織運作，不可以任何物質或經濟獲利為誘因；（4）

志願服務不應被用來取代受薪工作減縮就業機會。

（三）志願服務被置於終身學習、社會整合的架構中

在歐盟整合目標中，志願服務被視為是與「學習的歐洲（Learning Europe）」及

歐盟終身學習策略關鍵的一環；也是社會整合與經濟整合發展的重要一環（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2012）。它提供了重要的學習機會，期待歐洲公民透

過擔任志工的經驗與參與中，能夠獲得新的技能以增加就業能力，在此歐盟經濟尋求

更新發展、面對挑戰的時期，對歐盟國家志願服務的效益及作用與影響力的理解，尤

顯得重要。歐盟將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定位為教育核心價值而意圖建構「知

識歐洲」（Europe of Knowledge）。近十年的教育訓練整合工程可謂是歐盟整合中最具

體，且有實際行動的實務領域。歐盟將「終身學習」定位為歐洲教育核心價值，甚至

1 歐盟清楚界定不將企業營利單位的志願服務包括在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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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作為歐盟知識社會的基礎。

另一方面，從歐盟「志願服務」的發展目標來看，歐盟「志願服務」的目標在

於在幫助會員國家區域或地方政府及民間組織，能達成以下目標：1.促進歐盟整體成

為一更便利的志工環境；2.增加志工組織及團體的服務能力，改善志願服務的品質；

3.對志工方案或國家績優計畫給予補助及獎勵肯定，以利形成跨國間的經驗流動與參

採學習；4.促進會員國間的志工流動，視為歐盟社會團結有關的策略；喚醒人們注意

志願服務的價值及重要性等。也因此，志工更被列入歐盟流動計畫的行動獎勵及補助

策略的優先對象中。

綜言之，如前對志工定義所討論到的，對志願服務的定義包括了接受非正規教

育的性質。又如「 歐盟志願服務研究」中所強調的學習是志工策略中的重要要素，

即在歐盟，志願服務是被結合在終身教育中運作。或說藉由終身教育的思維來推展志

願服務，強調志工個人的主體性與發展性。

（四）「歐洲志願服務年」將理念轉換為國家行動

長期以來，歐盟會員國因各國對志願服務的理念不同，進而發展歷史有所差異。

歐盟各會員國的志願服務原具多元的情況，在很多不同領域都扮演重要角色，特別在

體育、教育、青年、文化、社會照顧、消費保護、環境、健康、人道救援、機會均等、

偏區開發、對外關係政策推動等，均發揮相當的力量。志願服務對歐洲社會經濟的發

展雖然具有很大的潛力，但欠缺統合。

歐盟執委會將 2011 年訂為「歐洲志願服務年」。歐盟理事會及歐洲議會通過這項

建議，共同推動歐盟會員國九千餘萬名志工之志工活動。對歐盟執委會而言，志願服

務是歐盟會員國國民積極參與公民事務的表現，有助於增強團結或社會融合的歐洲價

值。

歐盟更就如何促進會員國的志願服務政策提出四原則，並由歐盟議會確立這些志

願服務的政策發展原則（ECAEA, 2010: 26）：1.在國家立法的過程中應確保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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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自主參與特性；2.促進各國推動志願服務認證；3.各國應防止國民因健康照護

或福利服務，而無法自由流動以致形成志願服務參與障礙；4.各國採取行動確保志願

服務不能成為變相的就業或不當的正規人力替代。

2011 歐盟志願服務年的實施成果報告指出（European Commission, 2012）：志願

服務年中有 27 個國家參與，由歐盟經濟社會委員會舉辦 4 場全歐志願服務公聽會，

歐盟 1000 萬歐元的志願服務方案補助，各國配合挹注於志願服務方案活動之經費比

率達 41%。全歐一年內 950 場的志願服務工作坊；261 次的志願服務主題宣導表演；

1660 個志願服務組織參與；27 份國家調查完成；217 萬的志工參與人數。各國對歐

盟志願服務年的回應行動帶動國內的政策及方案品質優化。在歐盟整合目標中，志願

服務被視為是與「學習的歐洲」（Learning Europe）及歐盟終身學習策略關鍵的一環；

它提供了學習機會，並期待歐洲公民透過擔任志工的經驗與參與中，能夠獲得新的技

能以增加就業能力。在此歐盟經濟尋求更新發展面對挑戰的時期，歐盟國家對志願服

務的效益作用與對志願服務影響力的理解，尤顯得重要。

二、歐盟的深耕策略：教育與訓練四大整合計畫

歐盟視教育為主要的長期整合策略。自歐洲會議時代即開始推動，教育整合策略

方面的大規模計畫始自 1996 年歐洲終身學習年，此教育訓練整合行動，不僅止於國

家間之國際教育合作，更是迄今最重要的超國家教育訓練整合行動。由於歐盟的整合

在政策或經濟上面對各國之發展程度不同，並有不同的挑戰，以教育整合作為深耕策

略是各領域之整合中最具共識的，各國並以國家行動來回應（European Commission,

2002）。

以教育及訓練實務作為社會整合及經濟整合的基礎，是歐盟最重要的成功整合行

動。四個主要的計畫（參見圖 1）包括：1.知識歐洲 SOCRATES（即蘇格拉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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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EMPUS 高教現代化計畫；3.ERASMUS／ MUNDUS 教育品質及擴展計畫；以及

4.職業訓練整合計畫 LEONARDO DA VINCI（即達文西計畫）。此四計畫並稱為歐盟

四大教育訓練整合計畫（CEDEFOP 2003; European Commission, 2002）。同時，歐盟

將「教育」「訓練」予以區分，便於各會員國家既有教育部門接受歐盟政策引導而利

於規劃回應（CEDEFOP, 2003;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a）。

我們從「教育整合」與「訓練整合」可以理解歐盟及會員國如何將「終身學習」

理念策略融貫為國內的各專業領域的教育訓練行動。歐盟教育整合計畫與訓練整合策

略下的志願服務的策略如圖 1。在圖 1 中，吾人可以發現志願服務乃是歐洲成人學習

方案中的一環，而成人學習方案是三大教育統合計劃（SOCRATES、TEMPUS、

ERASMUS）中之 SOCRATES（即蘇格拉底計畫）的一部分。又在職業訓練整合計畫

（即達文西計畫）中亦有將志願服務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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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終身學習／知識歐洲

社會整合 經濟整合 文化整合 政策整合

歐盟四大教育訓練計畫

教育整合計畫 3＋1 訓練整合計畫

SOCRATUS TEMPUS EURSMUS LEONARDO DA VINCI

（1）Comenius （1）Initial vacatioal training

（2）Erasmus （2）歐洲職業繼續訓練 Continuing vocational training

（3）Tempus （3）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4）Grundtvig 歐洲成人學習方案

（5）Lingua

（6）Minerva

圖 1：歐盟教育訓練整合計畫中的志願服務架構

策略主題
-提升繼續教育訓練的品質
-普及繼續教育的可及性
-建構終身提供的制度設計
-以可就業性作為訓練的能力指標
-建立訓練機構/企業/社會團體間的<訓練-工作-志
願服務>伙伴關係

-透過志願服務, 促進就業弱勢族 群的加速整合
-鼓勵企業進行人力資源投資
-導引資訊及科技潛能的發揮
-就業相關能力資格的透明化

志工訓練相關的學習策略主題

-提升成人志工學習動機
-透過資訊交流及實務創新, 分享績優
經驗以提升志工學習機會之供給

-為成人學習者（志工）建立輔導諮詢
服務

-發展志工訓練相關的成人學習成就評
量工具及採認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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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盟的教育整合：三大教育整合計畫

歐盟執委會在教育訓練整合議題立場是：在保存歐洲最佳多元教育傳統的基礎上

協助會員國提升教育品質，降低終身學習障礙，以因應新世紀教育及社會及經濟發展

的需求（European Commission, 2012）。在教育整合計劃中的知識歐洲 SOCRATES 蘇

格拉底計畫，其中下包括六項子計畫（European Commission, 2004b）：即 COMENNIUS

（各級學校教育改善計畫）、ERUSMUS（高等教育實習學習計畫）、TEMPUS（高等

教育跨流通計畫）、GRUNDTVIG（成人教育及多元教育進路計畫）、LINGUA（歐洲

語言教育計畫）、MINERVA（教育資訊計畫）等。其中 GRUNDTVIG「成人教育及

多元教育進路計畫」與歐盟志願服務政策的形成關係最為密切，是現有歐盟志願服務

法制及實務風貌的主要架構。GRUNDTVIG 是成人學習的基礎計畫，四項主要策略

包括（European Commission, 2003a）：提升成人志工學習動機、透過交換及創新機制

增加志工學習機會之提供、為成人學習者（志工）的學習建立資訊諮詢機制、發展志

工訓練相關的成人學習成就評量工具及採認制度。

（二）歐盟的訓練整合－歐洲職業訓練計畫

2000 年的執委會於里斯本會議（Lisbon European Council）以「邁向知識歐洲」

（Toward a Europe of Knowledge）做為歐盟教育與職業訓練計畫的目標，這是目前歐

盟回應青年就業力的策略，是成人繼續教育政策的重心所在。在這個決議下產生了「歐

洲職業訓練計畫 LEONARDO DA VINCI」（簡譯為達文西計畫），此為歐盟現今最重

要的職業訓練整合計畫。

達文西訓練整合計畫的本質，是將訓練整合視為可緩解歐盟就業市場人力問題與

解決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策略。該計畫主要執行機構為歐洲教育訓練發展中心

（CEDEFOP），任務在於實踐歐盟職業訓練政策，歐洲訓練基金會（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主要的任務即在與歐洲教育訓練發展中心合作，協助會員國推動國內訓

練體系改革。達文西計畫主要目標有三：1.運用各種能產生訓練的學校或企業實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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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門等相關訓練體系來強化個人職業技能、2.建全終身學習模式的繼續職業訓練

並改善既有繼續教育及職業相關訓練品質、3.提升教育訓練體系的創新功能促使體系

與企業需求聯結等。

達文西計畫的主體對象，以勞動就業市場中的不利族群避免形成社會性排斥為核

心考量。達文西計畫「建構終身模式的繼續職業訓練，並改善既有繼續教育及職業相

關訓練品質」目標正是歐盟成人繼續教育訓練的核心（European Commission, 2004c），

其九項策略如下（European Commission, 2002）：1.提升繼續教育訓練的品質。2.普及

繼續教育的可及性。3.建構終身提供的制度設計。4.以可就業性作為訓練的能力指標。

5.建立訓練機構/企業/社會團體間的<訓練-工作>伙伴關係。6. 透過志願服務，促進就

業弱勢族群的加速整合。7.鼓勵企業進行人力資源投資。8.導引資訊及科技潛能的發

揮。9.就業相關能力資格的透明化。其中就包括了以志願服務來推行的策略。

綜合而言，達文西計畫透過職業教育訓練體系強化成人就業職業技能、建構終

身學習模式的繼續職業訓練，並改善既有繼續教育及職業相關訓練品質。此一計畫的

本質是將訓練整合視為可促進歐盟就業市場人力發展與緩解日益嚴重失業問題的策

略（European Commission, 2007），歐盟藉是著將志願服務的作法納入，藉以促進失

業者重返勞動市場。

肆、評析

一、歐盟志願服務發展現況的比較分析

「歐盟志願服務研究（Study on Volunteer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是針對歐盟

會員國家志願服務概況的比較研究，其目標在於藉由認識各國的志願服務，進而促進

歐盟的社會整合理念與目標（EACEA, 2010:6）。報告指出：歐盟會員國中參與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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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成年國民的人數約在 9 千 200 萬至 9 千 400 萬間。十五歲以上的國民參與志願

服務的歐盟人口推估約為 22-23%。以下分別就國家志願服務參與程度、成長趨勢及

主要服務領域、志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就業狀況、服務領域、法制架構、經濟

效益等予以分別說明。

（一）國家發展程度的比較：志願服務參與程度的五個等級

歐盟會員國的志願服務發展程度有相當差異，2010 年所公布的調查結果，將歐

盟會員國的志願服務參與程度分為五級（EACEA, 2010:7-8）。

1. 參與程度最高：指國家成人人口參與志願服務達 40%以上，奧地利、荷蘭、

瑞典、英國屬之。

2. 參與程度次高：指國家成人人口參與志願服務在 30%-39%之間，丹麥、芬

蘭、德國、盧森堡屬之。

3. 參與程度普通：指國家成人人口參與志願服務在 20%-29%之間，法國、愛

沙尼亞、拉脫維亞屬之。

4. 參與程度偏低：指國家成人人口參與志願服務在 10%-19%之間，比例時、

賽普勒斯、捷克、愛爾蘭、馬爾它、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羅馬尼亞、

西班牙、斯洛維尼亞屬之。

5. 參與程度低：指國家成人人口參與志願服務低於 10%以下，義大利、希臘、

保加利亞、立陶宛屬之。

（二）歐盟各國的志願服務特性

1. 法制架構

多數國家的志願服務法規散見不同的相關法令之中，僅有少數國家針對志願服務

訂定專法並且有專責部門負責推動志願服務。有專法專責單位的國家，其志願服務政

策推動較速。就法制化來分類：有志願服務立法的國家為比利時、義大利、匈牙利、

盧森堡、西班牙、葡萄牙、波蘭、羅馬尼亞。沒有單獨立法的國家為奧地利、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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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德國、愛爾蘭、荷蘭、英國、瑞典、立陶宛（GHK, 2010a; GHK, 2010b; GHK,

2010c; GHK, 2010d; GHK, 2010e ）。

2. 志願服務參與有上升的趨勢，並以運動類志願服務為主

27 個會員國的志願服務參與近十年來均呈上升趨勢；志願服務的領域則十分一

致，以運動類的志願參與活動參與程度最高。由佔成年人口的比率觀之，芬蘭有 16%

成年人口參與運動類的志願服務，愛爾蘭達 15%，荷蘭 12-14%，德國為 10.9%。由

志工參與人數比率觀之，丹麥為 31.5%，法國為 25%，馬爾它為 84%。運動類的志願

服務工作最歐盟最獲認同的，又以足球運動的相關志願服務為主（EACEA,

2010:17-18）。

3. 志願服務的主要部門領域分佈

運動相關領域為歐盟國家主要志工服務領域，其次依序為：社會福利與健康照顧

類；宗教信仰組織類；文化類；休閒娛樂類；教育訓練與研究類（GHK, 2010a）。

4. 歐盟志願服務人口特性：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就業狀態

性別差異主要表現在服務領域。以國家整體而言，11 個國家為男性參與高於女性

（見表 1），9 個國家為男女相當，無顯著性別差異。這個性別特性與運動類志願服務

有關。

表 1：歐盟志願服務參與者性別平衡趨勢

性別平衡情形 國家

女性多於男性 保加利亞、捷克、馬爾它、斯洛伐克、英國、北愛爾蘭

男性多於女性 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匈牙利、義大利、盧森堡、葡

萄牙、斯洛維尼亞、瑞典

男女相當 賽普勒斯、愛沙尼亞、芬蘭、愛爾蘭、立陶宛、荷蘭、波蘭、羅馬尼

亞

無統計資料 希臘、拉脫維亞、西班牙

資料來源：EACEA(2010). Volunteer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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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方面，在參與程度最高的國家其志願服務人口年齡主要分佈於 30-50 歲之間

（見表 2）。老年人口志願服務參持續成長的國家為：法國、芬蘭、比利時、西班牙

等。年輕人口參與最高的國家為：東歐國家與西班牙（EACEA, 2010）。

表 2：歐盟志願服務之積極參與者年齡分佈趨勢

年齡分佈情形 國家

15-30 歲青年族群 保加利亞、捷克、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

亞、西班牙、斯洛維尼亞

30-50 歲壯年族群 賽普勒斯、比利時、丹麥、愛沙尼亞、芬蘭、匈牙利、葡萄牙、

瑞典

各年齡層均高度參與 奧地利、法國、德國、愛爾蘭、義大利、荷蘭、英國

老年人口參與增加 奧地利、比利時、法國、芬蘭、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西班牙、

瑞典

資料來源：EACEA(2010). Volunteer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P.71

教育程度方面則各國一致呈現教育程度與志願服務參與程度呈正相關。就業狀態

方面，積極型的志願服務者以有工作者居多。

5. 志願服務的財源籌措

志願服務部門的經費來源是各志願服務機構最大的挑戰，根據調查，歐盟各國的

志願服務機構其經費來源主要仍以爭取政府公部門預算為主。但近十年的趨勢是政府

社會部門的預算減縮無法支應補助，取而代之的是非營利機構對這些志願服務團體或

組織的補助。

至於歐盟最大宗的運動類志願服務團體或單位的經費籌措，則另有其運作機

制。在運動類志願服務機構的相關志工活動經費方面，各國不同志工單位的經費籌措

來源並不相同，有以下幾種方式：

(1) 會員費用：透過志工參與志願團體時的入會費或年度會費，籌措相當比例的經

費；芬蘭、法國、德國、荷蘭、西班牙屬之。

(2) 勸募活動與贊助：以公開辦理勸募活動或邀請個人或團體長期贊助會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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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經費來源；愛沙尼亞、斯洛伐尼亞、西班牙屬之。

(3) 贊助：以贊助為主，斯洛伐尼亞屬之。

(4) 政府預算：中央政府預算支應，賽普勒斯、法國、葡萄牙屬之。

(5) 政府預算：區域或地方政府預算支應，愛沙尼亞屬之。

(6) 其他：如運動相關協會辦理運動活動或競賽之門票收益特定比例提撥；或志工

服務單位的特定營收（如志願服務單位的餐飲服務收費）：羅馬尼亞及西班牙屬

之。

6、志願服務的經濟效益

至於志願服務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各國對其志願服務的經濟效益評估多有不同，

甚至在歐盟主導的研究調查，各國資料也不易比較，方法不容易形共識，初步估計如

下表 3（EACEA, 2010:135）。

表 3：歐盟各國的志願服務經濟效益比較 說明：占 GDP 比率

占 GDP 比率 國家

（1）效益評為極低的國家

（約占 GDP 不足 0.1%者）

希臘、波蘭、斯洛伐尼亞

（2）占 GDP 少於 1%者 義大利、保加利亞、捷克、羅馬尼亞、葡萄牙、立陶宛

（3）占 GDP 1%-2%者 比利時、法國、德國、愛爾蘭、盧森堡、西班牙

（4）占 GDP 逾 2%以上未達 3%者 英國、芬蘭、丹麥

（5）占 GDP 達 3%-5%者 奧地利最高佔 4.75%、荷蘭 3.5%、瑞典 3.14%

資料來源：EACEA, 2010; GHK, 2010a; GHK, 2010b; GHK, 2010c; GHK, 2010d; GHK,

2010e .

二、對歐盟會員國家志願服務政策與行動策略的評析

歐盟的整合任務是透過四個向度－社會整合、經濟整合、文化整合、政策整合來

達成。1996 年歐盟以終身學習理念作為知識歐洲的形塑策略，歐盟主導下的教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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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及人力發展策略是社會整合與經濟整合的策略，以「終身學習」理念貫穿各項歐盟

主導的方案。「志願服務」亦為歐盟視為社會整合、經濟整合相關的策略，也是有助

推動歐盟終身學習體系的一環。

（一）朝向歐洲整合的目標

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中將志願服務納入（ECAEA, 2010:25）。宣示志願服

務活動是歐盟社會穩定的策略之一，強調歐盟的志願服務策略主要在倡導並促使會員

國家的志願服務資訊經驗交流、促進各國志工參與率、高齡及青年志工培訓等。

歐盟會員會在配合歐盟的社會整合與歐盟就業政策時，多能納入志願服務方案

計畫做為回應，設計符合就業力訓練、或可預備進入勞動市場的志願服務接軌方案。

這類型的志願服務增加就業銜接的穩定，強化社會資本、也提升了社會生活品質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2012）。對志工個人而言，也藉此提供了

個人自我滿足感及貢獻社會的管道。

志願服務在歐盟國家的運作情況仍有差異。部分國家將志願服務機會優先提供

給失業者，藉志願服務間接地將失業者整合進入勞動市場。透過志願服務方案所提供

的服務技能訓練，志工在參與過程中獲得可移轉職能或第二專長，個人透過志願工作

所獲職業相關能力提升是志工最感有意義的地方，也是主要的參與動機之一。歐盟的

青年志工則目標十分清楚，是與歐盟的就業計畫聯結，以協助青年在正式進入勞動市

場就業之前，評估個人真正的職業性向與測試職業適性及能力的非正式教育訓練與實

習管道。例如，英國 2004 年的 Every Child Matters（ECM） White Paper 白皮書中指

出（EACEA, 2010:159）：各級政府與志願服務部門應優先提供「不在學、不在業、

不在訓」的青年尼特特族（NEET,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志願服務

的機會。

志願服務的方案多與地方發展需求相關，志工參與是強化公民社會的重要策

略，形塑主動積極的公民意識。例如荷蘭的青年志願服務方案的特色，就在於國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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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執行評估的地方教育單位應規劃具有社會融合實質效益的方案（EACEA, 2010:

159）。在歐盟主要會員會的研究，特別是青年志工參與服務對社會融合有實際的作用。

（二）在終身學習架構中規劃志願服務

歐盟「終身學習」理念貫穿各項歐盟主導的方案，其中也將志願服務計畫包括在

內。即歐盟志願服務策略與教育訓練策略的關聯，是架構在終身學習策略的內容項目

基礎上。志願服務的內容具有高度的成人自主學習特性，將志願服務架構於預備性的

教育學習／應用性的人力訓練兩個整合路徑中進行。

歐盟人力及社會整合包括教育訓練、人力發展、就業社政相關規劃以終身學習理

念貫穿，在落實推動時借助既有行政及專業體系如教育、訓練、志願服務、就業、社

會整合等部門共同參與，意在實現「終身學習的歐洲」及「知識社會的歐洲」（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2）。志願服務是安置於「教育整合」及「訓練整合」

策略中，從具體政策規劃加以辨識則聯結於蘇格拉底教育整合計畫下「歐洲成人學習

方案 GERUNDTVIG」與「達文西職業訓練整合計畫」之中。

（三）志願服務策略與歐盟教育訓練架構融合

歐盟志願服務的另一項特色是志願服務被置於國家教育與訓練政策中來思考，

在政策架構上屬於國家教育訓練策略的一個實務領域。特別在終身教育體系建構具有

長足歷史的國家，其「成人學習」體系發展完善且終身學習理念成熟，對於「志願服

務」這項後起的觀念，乃是將之視為教育訓練的一環。如，比利時 2006-2010 間推動

青年服務方案，政府的政策目標即在確認各類型的志願服務及參與活動對能對應到既

有的教育體系及訓練體系的能力證明。

以教育訓練為導向的志願服務，使歐盟國家在策略的規劃上評估志願服務的教育

訓練價值，形成了以下四種主要的策略：志願服務能力採認、志願服務經驗的替代性

評量、志願服務與學習成就採認脫勾、正規教育介入的積極策略，以下分述之（EACEA,

2010:15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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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力採認策略

有些志願服務工作的確在投入一定時間後會產生特定的學習成果，所獲得的學習

成果如屬訓練獲致「能力」，則可以透過國家的教育與訓練體系，對於志願工作者的

志願服務技術與能力予以採認。許多歐盟會員國透過教育體系來推動志願服務；這樣

的策略是從終身學習的理念與實務而來，相信國民的非正規學習（non-formal learning）

與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成就採認（VNFIL, Validation of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是成人可以產生有效學習之處，一旦透過認證程序，對於成人的

持續投入學習成長將有助益。例如，法國、丹麥、芬蘭、英國，都是志願服務技能認

證十分有經驗的國家，有些國家採嚴謹措施僅採認透過正規教育體系所提供的志願服

務「能力訓練」（Institute for Volunteering Research and Volunteering England, 2007）。

2. 志願服務技能的替代性評量

有些國家則視服務的本質即成人學習，視學習及服務品質為主，紀錄學習歷程

及時數作為「經驗」與能力的肯定。奧地利和愛沙尼亞的「志工護照」，芬蘭的「志

工活力研讀手冊」（Recreation Study Book），斯洛維尼亞的「志願服務登錄冊」

（Volunteer Record Book）與「志願服務學習歷程檔案」（Volunteering Portfolio），盧

森堡針對青人志工核發服務證書與學習歷程登錄證明，這些都是替代性能力認證的方

式。

3. 志願服務與教育採認的脫勾策略

有些國家主張志願服務的主要精神就在於「普遍參與」的自主性，認為具有專

業特性的工作不在志願服務的範圍。為了避免以國家推動志願服務的策略，使得正式

就業機會的供給單位，因著有志工就使用志工取代正式人力，反而影響就業市場，有

些國家對於志願服務的採認，採取消極策略。例如馬爾他、捷克、希臘、波蘭都因國

家本身即面對更嚴峻的就業問題而對志願服務採認不積極，甚至認為兩者在觀念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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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脫勾，以避免對志願服務的立意產生負面效果。

4. 以學校作為志願服務主要的推動機制

有些國家高度認同志願服務對年青人口的重要性，其主要的考量多是認為志願服

務具有就業前實習的效果，亦有助於青年時期即養成志願服務參與的精神與態度。例

如，法國、丹麥、荷蘭等國，即透過各級學校課程不同的設計及學習要求，使得學生

的課外志願服務能加速展開，將校外志願服務時數抵免部分學分或視同必修課程。荷

蘭訂有所謂的「社會實習」（Social Internship）課程，要求學生參與校外的志願服務，

其性質為正式之高中必修課程。丹麥 16-19 歲學生之校外志願服務要求為每學期 20

小時。法國則將「志願服務」比照「實習」，在大學階段實習課程的設計與採認或抵

免，正規的實習課程與志願服務經驗等同視之。對志願服務的技能及經驗予以高度肯

定（EACEA, 2010:156-162）。

三、「歐盟」對會員國之志願服務政策的形塑作用

在理解與認識各會員國志願服務方案規劃與相關回應上，吾人固可以從法制、實

務策略的設計與目標訂定、方案的優先序設定等結果觀察，而國家立場更是核心的作

用關鍵。

（一）歐盟會員國家立場的五種類型

所謂國家立場，是指國家對於參與作為歐盟的一份子有什麼期待，有什麼觀點，

國家自身對於歐盟與國家發展之關係如何有怎樣的理解。＜未來教育-歐盟願景與策

略研究＞（Future Education: Learning the Future-Scenarios and Strategies in Europe）

（ECDEFOP, 2003）是歐盟人力訓練整合策略發展步驟重要研究，由歐洲教育訓練發

展中心執行，這項研究指出：要理解並詮釋會員國各國的回應行動，必需優先從國家

認知立場與預定發展腳本來檢視各國對人力策略的看法，才能形成評估一個國家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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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行動與國家策略。歐洲整合的重要性對各個國家意義並不相同，可以分為五種類型

（對照如表 4）。

表 4：歐盟會員國的<歐盟參與認知>與國家回應行動之關係

國家對<歐盟整合>意

義的認知

國家發展志願服務政策

的整合基調

參與歐盟的國

家角色特性

志願服務 -國家

行動的取向

代表性的

國家

整合代表了歐洲市場

勝利

志願服務具優性及重要

性

主導 領先模式 英國/德國

整合意味著歐洲國家

間責任分工

志願服務的投資有其價

值所以必須提升品質

積極的參與 提升品質模式 義大利

整合可促進各國百花

齊放

志願服務為各自呈顯的

歷程

低期望的積極

參與

提升/投資模式 荷蘭

整合是歐洲社會發展

必要歷程

為社會品質提升，所以志

願服務的推動與投資有

其價值

共同發展 投資模式 芬蘭/希臘

整合意味著與<擾動

的鄰邦>密切接觸

志願服務有助於相安共

存

憂患的相安共

存

共存/投資模式 瑞典

資料參考: CEDEFOP(2003). Future Education: Learning the Future- Scenarios and Strategies in

Europe,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12.~56.

這五種類型可以解釋並理解各會員國如何回應歐盟政策、如何研議國家的行動方

案、如何整合實務活動；我們可以進一步從這五種國家觀點與回應行動，來理解評估

各國志願服務方案的理念：

1. 領先模式：對特定主導群的歐盟國家而言，歐盟整合意味全球觀點下「歐洲

市場的勝利」，其人力及社會發展的立場是「志願服務的人力投資與發展必需

保持領先」。

2. 品質提升模式：角色居次的積極參與國家，則感受歐盟整合是國家參與超國

家組織的「責任分工」，其人力及社會行動策略立場為「因為志願服務有其價

值所以必須提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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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投資模式：對歐盟期望並非極高的積極參與國家，整合代表「百花齊

放」的良性競賽，志願服務是各自呈顯歷程；

4. 投資模式：對於歐盟認同基於歷史脈絡的國家，整合是正視「歐洲發展」;教

育策略立場是「為了社會品質提升所以教育投資有其價值」；

5. 共存模式：對於歐盟擴大感到不安的國家，認為歐盟整合是與「擾動的鄰邦」

打交道，回應歐盟是基於「教育有助於相安共存」。

（二）歐盟整合政策對會員國的志願服務政策之形塑

1. 一般政策的引導作用

歐盟的志願服務政策（指示）會被轉化為會員國國內的新政策 (Annette

Angermann & Birgit Sittermann, 2010)，包括經費補助獎勵，特別是各國以伙伴關係推

動歐盟層面的志願服務活動、青年參與、行動公民等政策，都是歐盟所主導、會員國

回應的新政策。這些政策與實務非為各會員會傳統上的政策，會員國的這些新政策顯

然是對歐盟主導的超國家策略的新回應政策。

歐盟的政策指示或決議會對會員國的相關國內政策產生修正影響（GHK, 2010a;

GHK, 2010b; GHK, 2010c; GHK, 2010d; GHK, 2010e）：各國傳統上與志願服務相關的

政策部門如教育與訓練、人力發展、青年事務、福利及社會部門等，因著歐盟的志願

服務策略而必需進行因應的配合或修正。最常見的是全新的立法或修正既有相關法

規，以回應歐盟發展對會員會的檢核需要。

2. 對會員國國內市場與競爭政策的作用

歐盟 2010 年的志願服務研究發現，志願服務政策直接對各國國內市場及公共服

務採購產生作用。歐盟透過會員國國內的競爭政策產生影響，即將提供志願服務的機

構納入各會員國政府採購的對象中，並對非營利組織提供稅捐優惠。如丹麥即因為歐

盟的志願服務政策而著手進行博奕法的修正。

歐盟整體的公共服務採購 2002 年約為 11%-20%GDP。公共服務採購在歐盟志願



歐盟志願服務架構策略 133

服務理念的影響下漸限縮為非營利組織採購。這對各國既有公共服務的採購型態將形

成衝擊。例如，歐盟 2004 年 2004/18/CE 原則中規範會員國的各級政府於採購社會或

福利服務時，針對志願服務機構的服務提供方式，應注意是否符合歐盟原則。歐盟規

範各國政府作為公共服務採購單位可以要求契約對方在契約前及執行中，修改供給方

式以符合歐盟社會整合的規定，亦即採購中融入歐盟的社會條款（social clauses）的

保留。例如，義大利因應歐盟推動新的志願服務立法，其中即完整回應歐盟期待，在

立法中直接創立「預期性服從」（anticipatory obedience）概念，指導志願服務提供機

構在與政府定訂採購合約時，應遵守這項義務－透過這樣的立法保護地方政府合約中

的彈性權利以在符合法律原則下督導志願服務機構。

3. 以針對性回應促進對會員國志願服務法制影響

歐盟透過其政策推動體系，促使會員國以回應行動來促成志願服務。2010 年歐

盟議會確立歐盟國家的志願服務策略應具體回應歐盟發展，各國志願服務的國內政策

發展四原則為（ECAEA, 2010: 26）：

（1）在國家立法的過程中應確保志願服務活動的自主參與特性；

（2）促進各國推動志願服務認證；

（3）各國應防止國民因健康照護或福利服務實務而無法自由流動以致形成志願

服務參與障礙；

（4）各國採取行動確保志願服務不能成為變相的就業或不當的正規人力替代。

綜析之，歐盟自 2001 年的歐盟流動計畫對各國的回應行動獎勵及補助策略，更

限定以教育工作者、志工、訓練人員的流動為優先對象；至 2010 發展具體的志願服

務策略四原則，志願服務的落實推進又向前一大步，以立法／認證／障礙排除／確保

無取代性就業為推動要領。參與服務品質提升與志願服務結構性定位愈發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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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省思

由於歐盟發展志願服務是本於歐盟整合的觀點，其超國家推動的政策脈絡與國家

行動實務志願服務的理念及實務之間的整合，強調最可行及最成熟的國家行動領域－

教育訓練體系及終身學習理念正是可以著力的架構。在歐盟/國家行動/地方方案之間

呈現理念與踐行的交織中，歐盟經驗的確為台灣志願服務發展議題及研究帶來若干啟

示與省思的方向。

一、國家志願服務行動方案對歐盟整合政策的貢獻

根據 2010 年歐盟志願服務研究，各會員國的志願服務方案與活動，對歐盟的主

要貢獻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志願服務促進了歐盟社會融合與就業

由於各國之志願服務方案設計中納入促進社會融合與社會團結之考量，對歐盟

之社會整合目標有一定的回應。特別是以失業者優先的志願服務方案，引導志工進入

社會中有人力需要的實務領域，使志願工作發揮就業訓練的實質功能，也提供失業者

重返勞動市場之準備。此外，志願服務也形成國家的社會資本，並間接提升社會生活

品質。

（二）志願服務形塑行動公民

對社會發展而言，志願服務正是在社區中進行的服務。強化了市民社會與民主

參與的實踐。尤其是歐盟倡議推動的青年志願服務，是歐盟整合的最重大果效，因為

新的一代接受歐洲為一體，就是歐盟未來堅實整合與均化發展的最佳基石。

（三）志願服務促成青年參與

青年原屬於各國仍在教育階段的人口群，理論上是國家教育作用發揮影響的階

段。透過教導及訓練導向的終身學習體系理念與既有策略的架構，歐盟以青年作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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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服務的政策目標對象人口，其實是歐盟預防因應青年失業議題的策略。事實上青年

志願服務政策，與歐盟的終身學習體系緊緊聯結，在終身學習跨國伙伴關係的建構策

略下，青年志工的跨國流動也形成了跨國學習與跨國就業的流動思惟。面對失業課

題，國家與個人著眼於預防性的競爭力提升的預備，就業的創新思考就有機會形成不

同於傳統的策略。

（四）教育與訓練的終身學習效益

志願服務的學習與成長是志工參與的最重要收獲，也是參與動機。各國的志願

服務方案在歐盟原則的指引與跨國資料調查的過程中，促成了品質提升與互相觀摩的

機會。在服務方案中導入新技巧、配合技能認證策略使志工服務品質提升、參與動機

強化、產生就業潛在適應的學習、機構方案以提供可移轉職能為品質考量等，這些都

是志工認為深俱價值的學習與訓練。

（五）兼顧社會與個人的志願服務政策

雖然，歐盟的志願服務政策制度是朝向歐盟整合，進而被安排在終身學習、甚

至職業訓練的架構中，似乎並非以個人（即個別志工）為中心，但在政策的設計上卻

顯現出志工個人社會參與、重返社會的細緻，即乃是兼顧社會目標與志工需求的政策

設計。此似對台灣志願服務政策規劃中的爭辯提供了另類的解答。志工活動可以既是

國家政策目標取向的引導又是個人需求及社會參與的。

二、對台灣志願服務的啟示

（一）相同之核心價值、不同的呈現

志願服務在歐盟的主要特色是被置於國家教育與訓練政策中思考，在架構上屬於

國家教育訓練的一個實務領域。在台灣，志願服務同樣被視為是社會發展中的人力資

源。即在價值層次上，志願服務似同具有為社會服務的工具性。但歐盟在視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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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具時，政策設計及執行仍兼顧志願服務者的自主及個人需求，但對照台灣的志願

服務實況，可以明顯發現思維上的差異。在台灣，強調志工是組織或社會的人力資源、

而且是立即可用的、服務優先的狹義人力資源。

然而，在歐盟的情況，即使不是從志工角度出發關心志願服務者的生涯發展，

至少是平衡用人組織及志工發展的，也因此，志工是被與職業訓練、成人教育等社會

制度相連結，而進一步擴張到國家的總體計畫：社會整合、經濟整合、文化整合及政

策整合。也因此，歐盟所架構的志願服務是生活的一部分。就綠色主義的角度來看，

具有對各不同類型的社會參與、勞動均同等重視的意義，也因此，有助於社會團結與

社會信任和諧。而反映在調查數據上，即是報告中所呈現的：國民普遍的志工經驗、

多層面的志工類型。

再回到台灣的情況來省思，當然，台灣尚未進行大規模的志工調查，吾人尚且

未知全台志工服務及參與的全貌。普遍的情況乃是，社會志願服務是肯定的，倡議者

也一再鼓吹志願服務可能效益，但交友（高齡者）、配合規定（學生）、功德（宗教思

想）仍是志願服務者進行志願服務的主要的原因，少有人們會將志願服務與職業訓

練、國家人力規劃、經濟發展作聯想，國家也未曾有相關的連結。在面對經濟全球化、

人口高齡化的 21 世紀台灣，在藉由發展社區型經濟以求出路之情況下，志願服務參

與的提升，與經濟發展和教育訓練體系整合的可能性，或許值得進一步探索。又從長

期失業者重返勞動市場的角度來看，志願服務活動確可能可以是重返勞動市場、社會

參與連結的機會。在藉由終身學習機制、落實以志工為中心的社會參與運作，實仍有

可努力之處。當然，台灣與歐盟國情及社會景的差異，亦是制度參採上必須有所警醒，

也是本文的主要限制。

（二）實務啟示

志願服務在歐盟的主要特色是被置於國家教育與訓練政策中思考，在架構上屬於

國家教育訓練的一個實務領域。在終身教育體系具長久歷史的國家，「成人學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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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發展完善，「志願服務」被視為教育訓練的一環。志願服務的實務規劃重點在於確

認各類型的志願服務及參與活動對能對應到既有的教育體系及訓練體系的能力證

明，使志願服務得以推動。教育訓練為導向的志願服務，使歐盟形成四種主要策略：

志願服務能力採認、志願服務經驗的替代性評量、志願服務與成習成就採認脫勾、正

規教育介入的積極策略。這些具體措施台灣在實務雖亦見有，但與教育訓練體系沒有

對應性的關聯。歐盟的經驗，可供台灣的志願服務制度規劃，可以更細緻地設計，讓

相關的理念可以真正落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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